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市政办函〔2024〕92号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21年 1月 7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西安市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预案》（市政办函〔2021〕6

号）同时废止。

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 12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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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有效应对、及时处置建

设工程事故，最大程度减少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

社会不良影响，保障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陕西省建设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西安市应

急预案管理办法》《西安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规定。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西安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在施工过

程中发生的危及人员安全或导致人员伤亡，以及由于施工原因造

成的危及社会和公众安全、导致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

事故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本预案所称的建设工程包括：

（1）天然气管道、电力等建设工程。

（2）轨道交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3）园林绿化、公园绿地、城市公园、广场、城镇燃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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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集中供热管网等建设工程。

（4）公路、水路等交通行业建设工程。

（5）水库、防洪设施、供水管道等水利行业建设工程。

1.4 事故分级

建设工程事故分级按照国家生产安全事故分级标准执行，从

高到低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级。

1.5 工作原则

（1）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加强

日常监督和应急管理，增强忧患意识，做好日常监测与防控，最

大程度防范和避免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轻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和危害。

（2）属地为主，快速反应。事故发生后，按照属地为主、

条块结合的原则，以事发地、事发单位应急机构为主，有关部门

和相关地区协调配合，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危害和损失降到最低

程度。

（3）行业主导，协同应对。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应急资源，建立健全信息共享

机制，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形成合力。

（4）依法依规，科学处置。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应急救援

专业队伍建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制定科学有效的应对机制和

处置流程，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应对事故的科技水平和

指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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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急组织体系

2.1 指挥机构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应

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全市建设

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总 指 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

副总指挥：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

市住建局局长

成员单位：各区县政府，西咸新区、各开发区管委会，市委

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财政

局、市人社局、市资源规划局、市住建局、市城管执法局、市交

通局、市水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

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国网西安供电公司、西安城投集团、

市轨道集团、西安水务集团。

市应急指挥部主要职责：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行业安

全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全市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事故应对等工作；决定启动、终止建设工程事故

应急响应；统一领导和指挥较大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指挥

协调或督促指导区县（开发区）做好一般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

作；负责按规定配合上级指挥部开展重大及以上事故的应急处置

与救援工作；研究决定其他相关重大事项。

2.2 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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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履行全市建设工程事故

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牵头抓总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等职能，

及时传达和落实市应急指挥部各项决策和指令并跟踪督促执行。

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市住建局局长兼任。

围绕全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重点行业领域，市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下设 5个专项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参与所属行

业领域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组织开展事故分析、

总结、评估工作。各专项办公室主任由建设工程相应的行政主管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担任。

（1）天然气管道（城镇燃气管道除外）、电力等建设工程事

故专项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

（2）轨道交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事故专

项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

（3）园林绿化、公园绿地、城市公园、广场、城镇燃气设

施、集中供热管网等建设工程事故专项办公室设在市城管执法

局。

（4）公路、水路等交通行业建设工程事故专项办公室设在

市交通局。

（5）水库、防洪设施、供水管道等水利行业建设工程事故

专项办公室设在市水务局。

2.3 现场指挥部

市应急指挥部可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的影响范围、发展态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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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现场抢险、

救援、人员疏散等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现场指挥部指挥长由市

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兼任或指定专人担任。

现场指挥部主要职责：收集现场信息，核实现场情况，根据

事态发展制定和调整现场处置方案；全力组织抢险、伤员救治、

人员疏散转移和群众安置工作，维护现场治安和交通秩序；负责

整合调配现场应急资源；及时向市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处置情

况；核实应急终止条件并向市应急指挥部请示应急终止；负责市

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4 应急工作组

现场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立综合协调、抢险救援、医疗

救护、治安疏导、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工作组。各工作组按照

职责分工和现场指挥部要求，积极履行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并组织实施。

（1）综合协调组：事发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统筹组织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的综合协调工作；承担现场指挥部的

值守工作，收集、汇总、上报现场处置工作情况；向各工作组传

达现场指挥部指令；联系和督促各工作组工作；协调调运应急物

资装备。

（2）抢险救援组：市消防救援支队牵头，负责实施抢险救

援、危险源控制、人员搜救、火灾扑救，会同行业专业抢险队伍

开展工程抢险、工程加固和清理现场等工作，防止次生、衍生事

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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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疗卫生组：市卫生健康委牵头，负责开展伤病员的

医疗救治工作，及时向现场指挥部通报伤病员医疗救治情况；负

责事故发生区域的卫生防疫和监督工作；向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

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

（4）治安疏导组：市公安局牵头，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边

区域实施警戒，维持治安秩序；组织疏散、转移和安置群众；根

据实际情况实行交通管制和疏导，开辟应急通道，保障应急处置

人员、车辆和物资装备的应急通行需要。

（5）交通运输组：市交通局牵头，负责组织运送抢险救援

人员、受灾人员、救援设备、救援物资等。

（6）后勤保障组：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局等部门

及事发地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有关部门组成，负责根

据事故处置工作需求，及时提供资金、物资、装备、食品、供电、

供水、供气和通信等方面的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

除以上工作组外，现场指挥部可根据现场应急处置实际情

况，组建其他必要工作组。

2.5 专家组

各专项办公室做好各自监管行业领域应急专家库建设，专家

组负责分析、研判事故情况，为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提供技

术支持和决策咨询。

3 预防与预警

3.1 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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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项办公室要加强相关信息的搜集、接收、整理和风险分

析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建设工程事故的因素进行研判预测、风

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

工程监理单位及其他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有关的单位（以下简称

参建单位）必须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依法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责任。定期开展典型事故

案例研究，认真分析事故成因，紧密结合在建工程安全管理实际

情况，找出建设工程事故风险隐患产生、发展规律。对发生概率

高、事故后果影响大的各类安全风险，要安排足够力量，密切监

测风险动态变化情况，随时收集各类预警监测数据和信息，为有

针对性地做好事故预防提供依据和参考。

3.2 预警

3.2.1 预警方式

结合日常监测、常规巡查、隐患排查手段及上级文件通知的

要求，将建设工程事故预警分为监测预警、巡视预警和综合预警。

3.2.1.1 监测预警

（1）各专项办公室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对有可能导致

建设工程事故发生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各专项办公室加强信息共享，对各部门或单位监测到

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对可能导致建设工程事故的，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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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巡视预警

（1）各专项办公室在本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发现重

大事故隐患时，应立即要求被查出重大事故隐患的项目停工整

改，适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议，根据研判结果，发布预警信息，并

开展全市范围内该类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工作。

（2）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预案成员单位应加强日常隐

患排查工作，将日常排查出的事故隐患及时通报市应急指挥部办

公室，由市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况，发布预警信息。

3.2.1.3 综合预警

（1）根据国家、我省、我市或相关上级单位发布的文件、

通知及要求，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结合重要时间节点或时段，如重要活动、会议、重大

节假日等，及时发布相应通知或预警信息。

（3）对以往建设工程事故出现的季节、月份、地点等进行

综合会商、研判分析，根据需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4）我市发生一起一般建设工程事故、全国发生一起重大

及以上建设工程事故或在一段时间内多个地区发生较大及以上

建设工程事故时，结合我市实际，根据需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3.2.2 预警信息发布

各专项办公室负责自身监管范围内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

的发布，并填写《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单》（见附

件 5）。需要向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由市委宣传部指导相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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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信息发布工作。

预警发布内容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可能影响范围、

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和咨询渠道等。预警信息可通过系统内

部应急指挥平台、传真、短信、微信等途径发布。根据需要，也

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途径进行发布。

3.2.3 预警行动

市应急指挥部及各成员单位接到预警信息后，围绕预警信息

内容及措施要求，结合实际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

（1）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对预警信

息进行分析评估，动态评估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影响范围和级别，

做好启动应急预案的准备。

（2）加强信息沟通，公布信息接收和咨询电话，向社会公

告采取的有关措施、避免或减轻危害的建议和劝告等。

（3）关闭或限制使用易受事故危害场所，控制或限制容易

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4）加强相关区域、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

（5）采取局部或全面停工措施。

（6）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

态，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应急准备。

（7）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装备、设备。

（8）准备临时避险场所等应急设施，并确保可用。

（9）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城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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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线工作安全运行。

（10）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发地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立即将事故信息上报至相应的专项办公

室，专项办公室迅速汇总、研判事故信息，同时向市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报送，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第一时间向市应急指挥部总指

挥、副总指挥报告，并通报有关成员单位。

对于初判为较大及以上级别的建设工程事故，或事故发生在

重点地区、重要时期、涉及敏感问题的，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

立即向市委、市政府、市应急指挥中心报告，并上报省级主管部

门。

对上级人民政府要求调度核实的相关信息应在 30分钟内电

话反馈，明确要求报送信息的应在 1小时内书面反馈。

信息报告的内容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

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前款所列内容暂时无法确定的，应先初报已知情况；报告后

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续报。

4.2 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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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应第一时间启动本单位应急

预案，组织有关力量进行救援。事故影响可能超出本单位范围的，

要及时将险情通报给周边单位和人员。

事发地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立即启动本级建设工

程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力量进行抢险救援，全力抢救受伤受困人

员，及时疏散可能受到威胁人员，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防止

次生、衍生事件发生，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4.3 分级响应

根据建设工程事故级别、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结合应急处

置与救援工作实际需要，将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响应分为一级、二

级、三级 3个级别，一级为最高级别。

4.3.1 三级响应

发生初判为一般级别的建设工程事故，专项办公室迅速对事

故发展趋势做出研判，需要市级部门进行指导、协助处置的，由

相应的专项办公室主任启动市级建设工程事故三级响应，组织调

动应急资源和力量，协助事发地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开展事故应对工作。必要时，由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协调调度其

他成员单位，派出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参加事故处置与救

援工作。

4.3.2 二级响应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或副总指挥

启动市级建设工程事故二级响应，市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组织



— 17 —

相关成员单位开展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1）发生较大级别的建设工程事故。

（2）事故对周边区域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建构筑物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3）事发地区县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建设工程事故

应急指挥机构无法对事态进行有效控制时。

（4）市应急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其他情况。

4.3.3 一级响应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由市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启动市级建

设工程事故一级响应，市应急指挥部按照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各方面应急资源，开展建设

工程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必要时，向上级应急指挥机构提

出支援请求。

（1）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级别的建设工程事故。

（2）事故发生在重点地区、重要时期，或事故涉及敏感问

题、社会影响较大。

（3）市应急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一级响应的其他情况。

应急响应启动后，市应急指挥部可视事态发展情况及时对响

应级别进行调整。

4.4 处置措施

（1）人员搜救。以抢救人员生命为重点开展救援工作；发

现人员被困，尽可能迅速调集汽车吊、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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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人员、车辆迅速开展突击抢救行动；调查现场情况，在确保

抢险人员安全或者对危险土方、建筑、构筑物等采取加固措施后，

尽可能用最短时间和最为安全的方式，对事故人员开展营救；搜

救过程中要避免对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2）医疗救护。迅速调集医疗力量赶赴现场，及时对营救

出的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将重症伤员向医疗机构转运；做好伤员

心理抚慰。

（3）现场管控。及时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根据

现场救援作业范围，组织对现场及周边设置警戒区域，对进入现

场的人员实施控制，做好抢险现场及周边的治安秩序维护工作；

设置交通管制区域，对事发地及周边交通秩序进行管控疏导，防

止交通堵塞瘫痪；在现场外围开辟专用通道，保障抢险救援车辆

和人员优先通行。

（4）治安维护。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滋事、

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好受影响人员及家属的矛盾纠纷化

解、情绪安抚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

稳定。

（5）专家会商。专家组针对抢险救援中出现的技术类问题

或风险源监测到的不良数据，及时进行会商，形成专家意见，确

定解决方案，为一线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指导。

（6）人员转移和安置。事故对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安全造

成影响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危险建筑物内的人员转移至安全区



— 19 —

域避险，必要时对转移避险人员进行临时安置。

（7）设施抢修。因建设工程事故导致供水、排水、供电、

供气、供热等管线设施损坏，在不影响抢险救援工作正常开展的

前提下，各主管部门立即协调有关管线责任单位对损坏的管线进

行抢修。因管线关停对周边单位或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影响且短时

难以恢复的，供水、供电等部门应立即核实受影响范围，制定临

时措施方案，为受影响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提供临时供水、供电

等。无法提供临时供应的，相关主管部门应向受影响范围的单位

和居民做好沟通和解释工作。

（8）舆论引导。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途径，

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主动、及时、准确、

客观向社会发布事故信息和应对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

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随时制定并实施相关措施。

4.5 信息发布

建设工程事故信息发布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公开的原

则，在宣传部门指导下，依授权发布。信息发布工作可通过发布

新闻通稿、接受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等方式，

主动、准确、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信息发布内容包括事

故原因、损害程度、影响范围、应对措施、需要公众配合采取的

措施、公众防范常识和事故调查处理进展情况等。

4.6 响应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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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得到解救，事故伤亡情况已

核实清楚，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除后，按照“谁启动、谁终止”

的原则结束应急响应，参与处置救援工作的各方解除或逐级降低

应急措施，进入过渡时期，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善后处置应按照国家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市应急指挥部的

统一部署、领导下，做好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包括妥善安

置受伤人员、征用物资补偿、恢复生产、收集污染物、清理现场、

及时补充救援物资等，尽快消除事件影响，恢复正常秩序。

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对事故引发的各种潜在危害组织安

全风险评估，对主要结构物进行监测，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专

项施工方案，防止盲目复工，导致二次或衍生事故的发生。

5.2 调查和评估

建设工程事故的调查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

规定进行。

事故调查组由市政府授权或者委托部门牵头，负责查明事故

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

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教训，

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事故应急救援结束后，相应的专项办公室组织有关单位分



— 21 —

析、总结事故应急救援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完成

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总结评估报告。

6 应急保障

6.1 队伍保障

建设工程应急救援队伍建设遵循“专兼结合、上下联动”原

则。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要发挥施工单位的自我救助能力，充

分了解本项目可调配的应急救援人力和物力，建立专兼职的抢险

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力量，或与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

议。

相关成员单位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周边的抢险救援力量部署，

建立应急联动机制，一旦发生事故，确保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到达

现场就近救援。

6.2 物资保障

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应急物资调查工作，明确本行

业（领域）应急物资储备状况以及可调用的应急物资情况，建立

相应的应急物资动态数据库。

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做好应急现场

救援和工程抢险装备等物资储备，明确抢险装备的类型、数量、

性能和存放的位置，建立相应的维护、保养和检测等制度，同时

严格执行调用登记制度和补充更新制度。

6.3 资金保障

应急保障所需经费按照建设工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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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分级负担，由各级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做好

保障。

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建立应急资金保障制度，制定年度应

急保障计划，设立应急管理台账，按照有关规定设立、提取和使

用安全生产专项费用，按要求配备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监理单

位加强对施工单位应急资金使用台账的审核。

6.4 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健全完善医疗卫生救援体系，根据建设工

程事故处置需要，做好紧急医学救援、卫生防疫等工作。

6.5 交通与治安保障

公安部门及时对现场和相关通道实行交通管制，组织开通应

急救援绿色通道，保证应急状态下的应急车辆通行，同时做好事

故现场交通秩序维护。

7 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在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先进集体和个人，要给予表彰。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有关

责任人，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8 预案管理

8.1 预案编制

各专项办公室组织编制本行业领域的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

案，同时督促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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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作。

8.2 宣传培训

各专项办公室应将应急预案宣传、教育和培训作为安全生产

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培训计划，通过编发培训材料、举办

培训班、开展工作研讨等方式，对与应急预案实施密切相关的管

理人员、专业救援人员等进行培训。

建设工程项目参建单位应有计划地对管理人员，尤其是施工

一线工人进行培训，增强企业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和预防、避险、

自救、互救等能力。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定期组织安全培训，

审查其安全培训记录。

8.3 应急演练

各专项办公室每 3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预案的演练。建设工

程项目参建单位根据工程特点，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有针对

性的应急预案演练。

演练可通过桌面推演、实战演习等多种形式开展，以解决操

作性、针对性、协同配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广“双盲”演练

（不预告时间、不预告地点），提高事故应急救援的快速反应能

力、应急救援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

应急演练组织单位在演练过程中要做好演练记录，应急演练

结束后对演练进行总结和评价。

8.4 评估与修订

应急预案编制单位应定期开展应急预案评估，分析评价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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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和

科学规范管理。根据《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要求，结合实

际需要，适时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9 附则

9.1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

9.2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西安市建设工程施工事故应急

预案》（市政办函〔2021〕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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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通讯录

序号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应急联络人

值班电话 传 真
姓 名 联系电话 姓 名 联系电话

1 市委宣传部 杨丽萍 86780689 张 军 86780671 86780689 86780690

2 市委网信办 袁永君 86782969 王嘉媛 86782963 86782893 86782950

3 市发改委 张军胜 86786336 申振强 86786245 86786245 86786245

4 市工信局 孙远昆 86788966 谢 辉 86788992 86789101 86789106

5 市公安局 王 鹏 86751562 白若谷 86751578 86751578 86751578

6 市财政局 罗红林 89821899 王佳梁 89821897 89821705 89821705

7 市人社局 潘皓亮 86786412 梁 毅 86786892 86786913 86786905

8 市资源规划局 姜 颖 86787009 来革线 86786950 86786950 86786950

9 市住建局 雷 涛 88668195 刘 炎 89832689 88668123 88668123

10 市城管执法局 王 军 86787297 郭 赟 86787252 86788409 86788409

11 市交通局 田慧枫 86787368 梁 娜 86787351 86787322 86788704

12 市水务局 魏 鹏 86785618 艾启阳 86785932 86787391 8678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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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应急联络人

值班电话 传 真
姓 名 联系电话 姓 名 联系电话

13 市卫生健康委 杨国梁 86787696 许世飞 86787641 86787700 86787699

14 市应急管理局 党晓春 86517032 刘登云 86517080 86788383 86788383

15 市市场监管局 张军社 86788509 赵万里 86788470 86788488 86788499

16 市气象局 王卫民 86233439 吴林荣 86233457 86265030 86265030

17 市消防救援支队 赵金山 13891131803 郑 爽 13619272222 86750016 86750016

18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隋 喆 83308005 薛亦峰 83308321 83308319 82535218

19 西安城投集团 强青军 85705008 张学军 85705085 85705050 85705090

20 市轨道集团 康 佐 86523328 李建文 86513145

工作日：
89615637

夜间及节假日：
89615803

89615637
89615803

21 西安水务集团 孟 哲 85579389 杨星波 85579397 85579303 896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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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区县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急通讯录

序号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应急联络人

值班电话 传 真
姓 名 联系电话 姓 名 联系电话

1 新城区政府 王方伟 87313731 马 超 87424240 87444879 87444879

2 碑林区政府 董 鹏 89625019 刘 挺 89625341 89625377 89625377

3 莲湖区政府 傅 强 87343233 高 强 17702925808 87623287 87623287

4 雁塔区政府 郭建荣 85382039 陈 宝 85363508 85267797 83692939

5 灞桥区政府 李刚毅 83515290 闫 亮 83529658 83519508 83510509

6 未央区政府 赵红星 86235430 李 磊 86235439 86235439 86253878

7 阎良区政府 孟 卫 86868889 达战虎 86876553 86202424 86202424

8 临潼区政府 孟俊平 83829639 张建强 83812851 83812851 83812851

9 长安区政府 李立峰 85292387 尚东阳 85290603 85292464 85285220

10 高陵区政府 樊晓峰 86913024 李 康 86912249 86913024 86913024

11 鄠邑区政府 杨战海 84819686 宗前峰 81460600 81460600 81460600

12 蓝田县政府 何 勇 82721166 樊小涛 82758586 82751266 8275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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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成员单位
分管领导 应急联络人

值班电话 传 真
姓 名 联系电话 姓 名 联系电话

13 周至县政府 骞 辰 87111824 徐雄刚 87151671 87111824 87111824

14 西咸新区管委会 梁 东 33186165 赵嘉伟 33585250 33186000 33186111

15 高新区管委会 顾海文 81153609 董永辉 81150190 81165105 81150162

16 经开区管委会 杨 军 86528119 王运波 86511152 86511152 86511152

17 曲江新区管委会 但华喜 68660112 石 峰 81201026 81201512 81201523

18 航天基地管委会 孟 超 85688765 王 锐 84193381 84193381 85688781

19 浐灞国际港管委会 任 社 83332426 年 凡 83332452 83591918 8333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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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清单

序号 名 称 职 责

1
各区县政府，西咸新
区、各开发区管委会

建立本级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一般级别建设工程事故应
急处置工作，及时报送事故信息并开展事故现场抢险救援工作；落实市应急指挥部工作部
署，参与较大以上级别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做好参与救援处置人员的后勤保障工
作；组织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依法组织或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2 市委宣传部 按照相关规定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开展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信息的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

3 市委网信办 指导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网络舆情监测，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4 市发改委
承担全市天然气管道（城镇燃气管道除外）、电力等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协
调相关单位、专家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开展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负责组织
或根据上级要求参与事故的后期处置工作；配合事故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工作。

5 市工信局 协调通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处置过程中的通信保障。

6 市公安局
负责对建设工程事故现场周边进行交通管制，保障应急通道畅通；设立警戒区，维护事发
现场治安秩序，协助进行人员疏散；制止和打击事发现场的违法犯罪行为。

7 市财政局 负责会同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建设工程事故应急资金保障。

8 市人社局
负责依法对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建设工程事故伤亡人员进行工伤认定，对于被认定为工伤
且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确保工伤保险待遇足额发放。

9 市资源规划局 负责建设工程事故周边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的技术支撑工作。

10 市住建局
负责轨道交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专家
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开展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负责组织或根据上级要求参
与事故的后期处置工作；配合事故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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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职 责

11 市城管执法局

负责全市园林绿化、公园绿地、城市公园、广场等项目建设的安全监管工作；负责城市道
路桥涵、集中供热、城镇燃气等城市管理相关基础设施维护、运行、改造等安全监管工作；
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专家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开展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负责组织或根据上级要求参与事故的后期处置工作；配合事故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工作。

12 市交通局
负责全市公路、水路等交通行业建设工程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协调相关单位、专家及队
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开展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负责组织或根据上级要求参与事
故的后期处置工作；配合事故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工作。

13 市水务局
负责指导水库、防洪设施、供水管道等水利行业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管工作；组织、协调相
关单位、专家及队伍，调集相关设备及物资开展事故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负责组织或根
据上级要求参与事故的后期处置工作；配合事故的信息发布与新闻报道工作。

14 市卫生健康委
负责组织相关单位对受伤人员进行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及时报告伤员数量及医疗救治情
况。

15 市应急管理局
协调有关救援力量和资源，配合做好建设工程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对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建设工程事故的调查评估工作。

16 市市场监管局 建设工程事故涉及特种设备时，负责为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17 市气象局
提供气象监测和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等技术支持；根据需求，加密开展事故区域天气
变化监测并对灾害性天气及时预警。

18 市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组织人员搜救、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工作，会同行业专业抢险队伍开展现场应急处置
与救援工作。

19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负责组织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电力设施的抢修和隐患排查，同时提供必要的电力
保障。

20 西安城投集团
负责管理职责范围内天然气、热力施工等事故信息的上报及先期处置；负责协调对建设工
程事故中损毁的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天然气和热力管线及设施进行抢修和隐
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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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职 责

21 市轨道集团
负责轨道工程建设事故的信息上报及先期处置；根据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需要及市应急指
挥部安排部署，组织本单位应急力量、资源参与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

22 西安水务集团
负责所属水务工程建设事故的信息上报及先期处置，为事故处置提供必要的专业队伍及技
术支持；根据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需要及市应急指挥部安排部署，组织本单位应急力量、
资源参与其他建设工程事故的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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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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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预警信息发布单

险情类别 发布时间

影响范围

影响时间

预警情况概要

相关防范要求

发布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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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西安市建设工程事故信息报送单
报送单位： （盖章）

填报人员： 联系电话： 报送时间：

事故编号

发生时间

发生地点

事故类型
□高处坠落□物体打击□起重伤害□坍塌□触电
□机械伤害□车辆伤害□中毒和窒息□火灾和爆炸
□其他类型

死亡人数（人）

重伤人数（人）

事故简要经过

事故初步原因

工程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施工总承包单位名称

项目经理

施工专业承包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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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西安警备区。

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